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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 紀錄 

 

◎ 時間：109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 地點：文學院會議室 

◎ 主席：陳玉女院長                                              紀錄：魏婉婷 

◎ 出席：游素玲副院長、高美華主任、陳美朱老師（請假）、黃聖松老師(請假)、林幸慧老

師、盧慧娟主任、閔慧慈老師、蔡美慧老師、羅勤正老師(請假)、翁嘉聲主任、王

健文老師、許守泯老師(請假)、張勝柏老師、陳玉峯主任（蔣為文代）、吳玫瑛老師、

楊芳枝老師、陳麗君老師（請假）、楊金峯所長、朱芳慧老師（請假）、劉益昌所長

（鍾國風代）、鍾國風老師、秦嘉嫄主任、鄒文莉主任、林長寬主任 

◎ 列席：蕭錦翠、邵碩芳、陳慧聰、外文系學生代表林軒平、歷史系學生代表林連宥、藝

術所學生代表蘇煒聖、考古所學生代表陳奕斌 

壹、頒獎 

一、代人事室頒發感謝狀： 

歷史系王健文教授：前擔任圖書館館長期間，協辦 107 年度校務評鑑，辛勞得力。 

歷史系江達智副教授：代表本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8 年度教職員工慢速壘球錦

標賽，榮獲冠軍，為校爭光。 

歷史系張宴菖助教：代表本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8 年度教職員工慢速壘球錦標

賽，榮獲冠軍，為校爭光。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議程附件 1）。 

二、主席報告： 

（一）文學院 109 年度 1 月份月會即將登場，本次由考古所主辦，於 1/9(四)1600~1800

假考古所(力行校區紅樓)2 樓 R201 辦理，活動內容包含師生教研成果分享及考

古學家的日常介紹等，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參加。 

（二）本院去(108)年度會議空間陸續整修完工，除修齊講堂加強地板防潮更新、牆面

重新粉刷及舞台木地板重作暨布幕重製外，學術演講廳及會議室也在學校支持

及總務處協助下，整體空間重修裝修設計，具有專題講座及國際研討會議辦理

之規模，空間煥然一新，因此本院將配合修正相關場地的管理維護辦法，希望

良好的管理維護，增加會議場地的有效利用。 

（三）本院預計於 109/2/20(四)中午舉辦新春聚餐(地點:香格里拉)，請各位主管及系所

老師同仁踴躍參加。 

（四）請系所主管提醒所屬新進教師，如有相關學術論文等研究成果記得前往本校「學

術成大」網站填寫登載學術研究成果。 

三、各單位報告：請參閱議程書面資料（議程附件 2）。 

參、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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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由：擬請通過台文系推選之「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遞補名

單。 

說明： 

一、台文系原院教評會委員謝菁玉教授將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休假研究，該系提請更換

院教評委員，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二、台文系推選108學年度第2學期委員遞補名單為：游勝冠教授（議程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會議室、修齊講堂及學術演講廳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108年度本院會議室、修齊講堂及學術演講廳整修竣工，場地煥然一新，為有效

管理及維護所屬場地空間，擬修正案揭辦法。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4）。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記錄頁 5-7） 

第 3 案                                                        提案單位：中文系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中文系108年5月8日陳請校長圈選新任系主任時，經人事室會簽意見略以:「系主任

不適任案之行使，與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不符，…請儘速修訂之」。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 

系(所)主管續聘應經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

該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規定，按行政程序報請校長續聘之；若系(所)主管未獲同意

續聘，則依各該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系(所)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或全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系(所)主管職務。 

三、查中文系現行第五點有關不適任案之規定(如下)，與上開本校組織章程規定不合，爰

依人事室意見進行修正。 

現行條文第五點、不適任案之行使： 

本系系主任不適任時，經本系系務會議代表(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向系教評會提出，

由系教評會提請系主任於兩週內召開系務會議。經本系系務會議代表(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

上成員出席，並獲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時方成立。不適任案成立後，本系教評會應於

一週內報請院、校，終止其系主任職務。 

四、檢附中文系系務會議紀錄(108.10.1)、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附件5，議程頁2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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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有關系主任不適任時之會議召開程序，建議可參考其他系所之規定及作法。 

二、本案先撤回，俟中文系內部討論修正後，另提會審議。 

 

第 4 案                                                      提案單位：外文系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外文系系務會議紀錄(108.5.30)、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附件 6，議程頁

27-32）。 

決議：  

一、修正條文第九條系主任推選程序內文有矛盾之處，請重新檢視。 

二、本案先撤回，俟外文系內部討論修正後，另提會審議。 

 

第 5 案                                                    提案單位：外語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本校成鷹計畫於107學年度由外文系轉入外語中心，中心業務內容含人事聘用、

課程規畫及經費支應等項目均有所變動，故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

設置辦法」。。 

二、檢附外語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紀錄(108.11.06)、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條文（附件7，

議程頁33-36）。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記錄頁 8-9） 

第 6 案                                                         提案單位：考古所  

案由：考古所擬與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簽訂學術

合約，提請討論。 

說明： 

一、考古所左星樺老師為執行希臘考古發掘計畫，建議本校及考古所與加拿大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紐芬蘭紀念大學）簽訂(1)校級合作備忘錄及(2)系所級交換

生協議。 

二、上開校級合作備忘錄部分，經考古所與本校國際合作組討論，將由該組簽請學校簽訂校

級合作備忘錄。併附本校與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簽訂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合約內容供參考。 

三、至系所級交換生協議，交換生範圍為考古所學生及紐芬蘭紀念大學之學生，交換學生須

為正式註冊 1 學期或 1 學年之學生，惟是否錄取仍視雙方審核結果而定。 

四、有關系所級交換生協議，考古所已先請國際合作組及法制組確認合約內容，惟因紐芬蘭

紀念大學方已完成合約簽署，簽約人職級為該校 Provost and Vice-President (Academic)，

為尊重對方要求之對等簽約層級，經詢問國際處國際合作組，將簽請我方由張俊彥副校

長為簽約人，並於簽文內容註明實際執行單位及協調事宜由考古所人員擔任。 

五、檢附考古所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聯席會議紀錄(108.11.7)、系所級交換生協議及校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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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備忘錄內容草案（附件 8，議程頁 37-47）。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紀錄頁 10-16）。 

第 7 案                                                         提案單位：考古所  

案由：考古所擬與加拿大蒙特婁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réal)簽訂學術合約，提請討論。 

說明： 

一、考古所左星樺老師為執行希臘考古發掘計畫，建議該所與加拿大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蒙特婁大學）簽訂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二、本案合約內容雖屬系所級合約，然為尊重蒙特婁大學方要求須有校-院-系三層級之簽約人，

經考古所再與國際處國際合作組確認，有關考古所與加拿大蒙特婁大學學術合約，校級

簽署將簽請張俊彥(Jang-Yang Chang)副校長(行政副校長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且同時

由張俊彥副校長—陳玉女院長—劉益昌所長為簽約人，雙方並再增加合作研究之計畫主

持人簽約層級。 

三、檢附考古所所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聯席會議紀錄(108.11.7)、合約內容草案（附件 9，議

程頁 48-58）。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紀錄頁 17-26）。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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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會議室、修齊講堂及學術演講廳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會議室、修齊講堂及

學術演講廳管理辦法 

文學院學術演講廳、修齊講

堂、會議室管理辦法 

修正法規名稱之場地順

序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為有效管理及維護所屬場地空間，依國

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

定本辦法。 

 本點新增，增列法源依

據。 

二、本院會議室(又名影樹堂)為本院召開會

議或辦理小型學術活動使用，原則不宜

外借；惟不影響本院會議活動下，得視

活動性質提供本院各系所及所屬單位

借用。 

借用本院會議室請逕洽院辦公室。 

一、學術演講廳、修齊講堂、會

議室為提供本院各系所重要

集會、會議或學術活動使

用。 

一、點次變更。 

二、本院會議室須因應

臨時會議或活動需

要，故以不外借為

原則，特殊情形，

可洽院辦公室。 

三、本院修齊講堂及學術演講廳，以提供院

內外各單位舉辦學術性活動為主，一般

性活動為輔： 

(一)學術性活動：國內外學術會議、研

討會、專題講座及非例行性教學課

程等相關學術活動。 

(二)一般性活動：大型會議、教育訓

練、表演藝術等相關活動。 

修齊講堂得提供學校通識課程或院

內系所單位課程使用，不受上開非例行

性教學課程限制，惟應於開學前提出申

請。 

 一、本點新增。 

二、移列並修正原第一

點有關修齊講堂及

學術演講廳之使用

原則。 

三、學術演講廳及修齊

講堂經 108 年度整

修後，已具專題講

座及國內外學術會

議辦理之場地規

模，基於適當管理

維護需要，爰明訂

活動使用性質。 

 二、本院各系所舉辦之學術活動

或重要集會，會議使用時，

請填寫使用申請表，依程序

經過院長核准後，登記使

用。 

本點有關借用程序部

分，移列於修正後第七

點統一規定。 

 三、本院各系所以外其他單位借

用時，應以公函洽借，經院

長同意後方可登記使用。 

本點有關借用程序部

分，移列於修正後第七

點統一規定。 

四、本院修齊講堂及學術演講廳開放借用時 四、本院各系所上班時間舉辦活 本點規範開放借用時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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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週一至週六，開放使用時段如下： 

(一)上午 8 時至 12 時。 

(二)下午 13 時至 17 時。 

(三)晚上 18 時至 22 時。 

本院各系所及所屬單位有特殊情形須

於週日或國定假日借用者，得專案請

院長核准後始得借用。 

動，不收取費用。至於非本

院單位則酌收場地費。 

每日分上午（8:00~12:00）、

下午（13:00~17:00）及晚上

（18:00~22:00）等三時段。 

＊ 學術演講廳：上班時段為

三千元，晚上時段為四

千元，例假日每時段為

五仟元整。 

＊ 修齊講堂：上班時段為五

千元，晚上時段為六千

元，例假日每時段為七

千元整。 

＊ 會議室：每時段收費三千

元 

不足一時段則以一時段計。

加班費一小時 300 元。 

間，原第二項場地費部

分，移列於修正要點第

八點規定。 

 

五、本院各系所單位所舉辦之會議、活動以

不收費為原則，惟如所舉辦之會議、活

動有對外收費或有關計畫已編列場地費

用，得酌收場地使用費。 

本校其他單位或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應

收取場地使用費，但特殊情形經院長核

准者，得免收或酌減費用。收費標準如

下(營業稅內含)： 

 會議室 
(1 時段 

4 小時) 

修齊講堂 
(1 時段 

4 小時) 

學術演講廳 
(1 時段 

4 小時) 

校外 

單位 
30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校內 

單位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備註：不足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費。 
 

 一、原第四點第二項場

地費用移列本點。 

二、本院場地空間整修

後，已具專題講座

及國際會議場地規

模，配合修正場地

費，希增益校內其

他單位或校內外單

位學術/大型活動使

用，挹注經費供未

來場地設備維護及

人事經費自給自足

之目標。 

三、因修齊講堂亦提供

一般教學課程及活

動彈性使用，且考

量該場地位置，爰

酌予調降費用，期

增加使用率。 

六、為有效管理本院場地空間，借用單位須

於活動預定日至遲兩周前至本校「行政

E 化系統」提出線上申請，並檢附活動

相關文件，經同意後始得借用。 

若活動取消或延期，借用單位應至遲於

活動前三日通知本院辦理變更作業，否

則停權半年，所收費用不予退還。 

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活動前三日

通知者，不在此限。 

 

 一、原第二點借用程序

移列本點。 

二、配合學校場地 E 化

系統管理，除本院

會議室借用逕洽院

辦公室外，一律採

線上申請，經同意

後使用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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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借用單位須於活動開始一週前，以現

金、支票或匯款方式繳清場地使用

費。 

 本點新增，規範場地費

應於活動開始一週前繳

納。 

八、借用單位使用場地時，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維護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

護及場地整潔，且不得於牆壁張貼

海報或紙張。 

(二)校內單位或社團不得假借舉辦活動

為由，代校外單位或團體申請場地

借用。 

(三)借用單位申請活動名稱與活動內容

明顯不符，本院得立即停止其使

用，已收取費用不予退還。 

(四)各項設備使用應妥善愛惜維護，如

有違規使用或損壞設備等情形，借

用單位應予修護或賠償。 

五、借用單位應注意用電安全，

使用視聽器材應洽管理人員

接電，不得擅自接引電源。 

六、借用單位對所有設備，應善

加愛護，所謂實用，並請勿

隨便搬動，若有損壞，應負

責賠償。 

七、借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地之

整潔，並不得在牆壁上張貼

海報、紙張。 

一、原第五、六、七點

併修正於本點。 

二、增訂第(二)款有關

校內單位或社團不

得代校外單位或團

體申請借用場地之

規定，避免本院空

間管理上之困擾。 

九、本院收取之場地使用費應專款專用，作

為本院場地設備之維護及相關人事費

用。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本院場地使用

費專款專用原則。 

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新增，增列法規(含

修正)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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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7.06.18 訂定並提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97.10.15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97.10.29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9.06.23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XX.X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7.06.18 訂定並提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97.10.15 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97.10.29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9.06.23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落實語言教學，強化學生外
語能力及國際競合力，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立
「文學院外語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並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需求，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
設立「文學院外語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並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
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外語教學
及學術研究，職掌如下： 
一、規劃及開設本校外語必/
選修課程。 
二、辦理各類推廣教育及外語
進修班課程。 
三、實施各類外語能力檢測。 
四、推動語言學習相關之研

究、教材、檢測及師資培訓課
程研發等工作。 
五、推動跨文化相關之學生活
動。 
六、提供英文論文校稿服務。 

        七、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
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
如下： 
一、全校英測相關事宜。 

        二、協助外文系大一二英
語教學。   
三、推廣教育各類外語進
修班。 

四、各種國際性及全國性
英語檢測南部地區試務。 
五、提供英文論文校稿服
務。 

一、文字修正。 

二、調整本中心之任務
事項，並新增第
五、七款。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置主
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文
學院院長推薦文學院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
任，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

本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需
要，以自籌經費進用編制外人
員為原則。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
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
文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陳請校長聘兼之，任
期三年，得續聘一次。本

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需
要，以自籌經費進用編制
外人員為原則。 

明定本中心主任之遴聘
程序。 

 

第四條  本中心為因應本校外語必/選
修課程之開設，得聘請外語教
學專門人才擔任專案教師或兼
任教師。教師聘任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中心為協助

本校外語必/選修課
程之開設，得聘請
語言教學門人才擔
任專案教師或兼任
教師。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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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中心為因應本校推廣教育之
發展，得聘請資格符合之教師
協助推廣教育課程，其聘任依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中心為因應

本校推廣教育之發

展，得聘請資格符
合之師資擔任推廣
教育課程。 

第六條  本中心規劃與開設外語必/選
修課程所需之專案教師、兼任
教師、專案工作人員、行政業
務及推動學生學習活動等所需
費用，由本校學生修習外語必
/選修課程學分費中提撥一定
比例支應。 

第四條  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
自足為原則，並接受外語
中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一、條次調整。 
二、依本中心開課課程

現況區分為外語必/
選修正式課程與推
廣教育外語進修班
課程，前者所需經
費明定由外語課程
學分費支應，後者
則由本中心自給自

足。 

第七條  本中心推廣教育外語進修課程
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
則。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推廣教育外語

進修班課程所需經

費，由本中心自給
自足。 

第八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會議，由
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專案教
師及專案工作人員討論教學、
推廣及其他相關事宜。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中心設中心

會議之組成及任
務。 

第九條  本中心得設「外語中心教師
評審委員會」，處理教師之
教學評量、聘任、聘期、停
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
定、升等及學術研究等事
宜，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中心得設外

語中心教師評審委
員會及其任務。 

第十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提供課
程規劃與中心發展相關事項之
諮詢，置委員五至七人，由主
任遴選校內外專家學者，薦請
文學院院長聘任，並由主任擔

任召集人。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中心設諮詢

委員會組成及任
務。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辦法未盡事

宜，得適用本校其
他規定，以資周
全。 

第十二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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